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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向法律專業人士施加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的方式  
 

一如我們在先前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解釋，我們是按照財務

行動特別組織 (“特別組織 ”)的建議，提出就指定非金融業人士訂立客

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，有關規定載列於《打擊洗錢及恐怖

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》(“《打擊洗錢條例》”)(第 615 章 )附表

2。雖然我們了解香港律師會發出的《專業守則》(Practice Direction P)
已訂有若干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，要求本地律師和在香港執

業的外地律師遵守，然而我們也留意到《專業守則》不具法律效力。

《專業守則》所訂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不等同法例規定，

其公布及修訂也無須經立法會審議。即使對《專業守則》作出修訂，

與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所載規定或特別組織公布的規定看齊，《專

業守則》的地位不會改變 (即依然不具法律效力 )。  
 
2.  海外經驗顯示，如沒有把特別組織就法律專業人士在進行指

明交易時應遵守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的主要原則明文納入

法規，很可能會導致香港不能通過特別組織的相關評核。為了使香港

能在預定於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進行的相互評估中通過特別組織的

審核，擴大《打擊洗錢條例》所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

的範圍，以涵蓋包括法律專業人士在內的指定非金融業人士，尤為重

要。  
 
3.  考慮到專業自我規管原則，我們由一開始便已建議借助現時

適用於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規管制度，以執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

錄的法例規定。就法律專業人士而言，香港律師會將獲賦予法定權

力，監察並確保業內人士遵守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的規定。如有違規，

會按照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 (第 159 章 )就專業失當行為訂明的現行調

查和紀律處分機制處理。為協助香港律師會就適用於法律專業人士的

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執行相關的規管職能，我們在《打

擊洗錢條例草案》中加入賦權條文，讓香港律師會作為《打擊洗錢條

例》下法律專業人士相關規定的唯一執行機構，可因應《打擊洗錢條

例》附表 2 所載規定的施行，酌情公布其認為適當的指引。此外，在

提供客戶盡職審查法例規定的導引時，香港律師會也可顧及或考慮任

何其發出的執業指引。我們必須遵循特別組織的規定，而把合規負擔

減至最低也同樣重要，上述建議已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向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實施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法例規定  
 
4.  《打擊洗錢條例》旨在作為總體的賦權法例，根據特別組織

的標準訂明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業人士須遵守的一般客戶盡職審

查及備存紀錄規定。按照風險為本方案，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載

列不同風險情況下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。考慮到金融機構的風險較指

定非金融業人士為高，我們不建議延伸《打擊洗錢條例》下現時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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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金融機構的較嚴格執法措施和制裁機制 (執法工作由政府機構或法

定組織負責，不遵守客戶盡職審查規定可遭民事和刑事制裁 )，以涵

蓋指定非金融業人士。相反，我們建議會計專業人士、法律專業人士

和地產代理只須受所屬監管機構規管。如有不遵守客戶盡職審查規定

的情況，有關人士須接受專業團體相關法例下當時的調查和紀律處分

機制規管；即使未能遵守客戶盡職審查規定，也不會遭受《打擊洗錢

條例》下的刑事制裁。  
 
5.  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方面，我們同樣採用風險為本方

案。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草案》，公司註冊處處長負責規管信託或公

司服務提供者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如沒有遵守客戶盡職審查規

定，雖然不會遭受《打擊洗錢條例》下的刑事制裁，但仍須按《打擊

洗錢條例草案》擬議的紀律處分機制予以處理。  
 
6.  為協助監管機構履行《打擊洗錢條例》賦予的規管職能，《打

擊洗錢條例》第 7 條將予修訂，容許這些機構公布行業指引，就《打

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所載規定的施行提供導引。這可讓指定非金融業

在履行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的規定時顧及行業本身的情況，以及確保以

風險為本的方式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。  
 
7.  一如上文所述，我們按照特別組織的建議，就金融機構和指

定非金融業人士制訂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，包括在甚麼情況

下須執行專為不同風險情況而設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，在甚麼情況下

該等措施可交由第三者執行，以及就成立為法團的指定非金融業人士

而言，在甚麼情況下客戶盡職審查規定須延伸至受規管者的分行及附

屬企業。《打擊洗錢條例草案》現時的擬稿已採納在公眾諮詢期間所

收到的主流意見。大部分回應者均表示，支持政府建議加強香港對打

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。  
 
8.  如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客戶擁有實益擁有人，其盡職審查措

施是旨在識別和採取合理步驟核實該實益擁有人的身分，從而使該指

定非金融業人士信納已知道該實益擁有人為何人，並把該實益擁有人

的資料記錄在案。  
 
《 2017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中執法人員的涵蓋範圍  
 
9.  《公司條例》擬議的第 653B 條載列獲准查閱備存於適用公司

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執法人員名單。目前擬訂的名單已力求謹慎，

只把公司註冊處人員，以及根據香港法例執行與防止、偵測或調查洗

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職能的人員包括在內。為應付日後需要，

我們在擬議的第 653ZG 條為財政司司長預留訂立規例的權力。根據

第 653ZG(1)(b)條，為了第 653B(1)(j)條的目的，財政司司長可藉訂立

規例，指明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機關或其他法定團體。如日後財政司

司長行使新訂第 653ZG(1)(b)條賦予的權力，由財政司司長所指明的

部門、機關或團體的人員也會根據擬議的第 653B(1)(j)條成為執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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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。我們會留意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制度的實施情況，以及按需要檢視

第 653(B)條載列的指明名單，確保切合執法需要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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